
114學年度 免試入學「變更就學區」申請通知 
此項申請僅針對免試入學(大免、選填志願)這項升學管道，因特殊原因(參閱下表)要從基北

區變更到其他各縣市，才需要申請。因攸關學生升學權益，請學生及家長務必慎重考慮；一旦申

請通過，學生及家長需自行向該就學區個別報名，無法在基北區免試入學集體報名。 

(想報考五專的同學不需要申請變更就學區喔！) 

※申請條件 

�​ 九年級同學請將此單交予家長簽名、勾選，4/14(一)前將下方回條繳給導師 

�​ 若勾選需申請變更就學區的同學，請備妥上表應繳證明文件，4/25(五)中午12:30至瀚海六

樓電腦教室，由註冊組進行線上申請教學。 

(申請書範例請參閱基北免簡章P.112-114，屆時需上網填寫)  

114.03.12 

※懇請導師協助將回條收齊，需申請的同學回條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； 
         不需申請的同學回條由導師留存即可。謝謝協助！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請沿線撕下，4/14(一)前繳給班級導師統整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114學年度「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」 調查回條 

班級：_____ 座號：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____    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

  □ 不需要申請。 (維持參加基北區免試) 

申請原因 應繳證明文件 

學生就讀或畢業國中學籍所在之免試就學區，

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中職課程群別或產

業特殊需求類科者。 

無，但申請獲核准後，應以所填寫之科或群別

作為第一志願序。 

學生因搬家遷徙者。  
戶口名簿影本、或房屋所有權證明、或租屋證

明、或足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

就學區之居住相關文件。  
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，但未遷移戶籍，並

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中職者。  
戶口名簿影本。  

其他

經核

定的

特殊

因素 

父母工作地遷徙。  
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，並足以證明其工作

地點為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。  
依親（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一方、

改依二親等之直系親屬、或其他旁系

之親屬等）。 
戶口名簿影本、監護人同意書。 

家庭特殊境遇。 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 
其他特殊因素。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 



  □ 需申請，由基北區變更至「_________________區」參加免試入學。 

      申請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依上表原因敘述填寫) 


